
高淳区砖墙镇居家养老上门服务、重度残疾人护理、

社会救助购买等上门服务采购合同

合同编号:Js⒛-3zO11⒏ zJT-G2025-00z0

项目名称:高淳区砖墙镇居家养老上门服务、重度残疾人护理、社

会救助购买等上门服务采购

发展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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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编号: JSZC-320118— ZZJT-G2025-0070

项目名称:高淳区砖墙镇居家养老上门服务、重度残疾人护理、社
会救助购买等上门服务采购

采购人 (以下简称甲方):南京市高淳区砖墙镇人民政府

住所地:南京市高淳区砖墙镇砖墙集镇长河街 16号

供应商 (以下简称乙方):南京康怡堂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

住所地:南京市高淳区双高路 9号 1幢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等法律法规的规定,甲 乙双方按照招标结果签订本合同。

第一条 合同标的

乙方根据甲方需求提供下列服务:⒛⒛ 年高淳区砖墙镇各项民
政上门服务,包括根据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文件和要求开展的居家养老

上门服务、服务类社会救助政府购买服务、重度残疾人护理服务等需

上门开展服务的民政服务。

1、 具体服务内容及要求
(1)居家养老上门服务,包括 :

①80周 岁以上老年人照护服务,服务要求为每人每月不少于 2
次月艮
g∶
0÷鲨 穸当J圭崖误谑扬衣上门服务,服务要求为每人每月不少      各

于 1次服务,每次不少于 1小时,                     、

③政府养老扶助对象照护服务,服务要求为其中失能老人每人每     冫
月不少于鲳 小时服务,半失能老人每人每月不少于 3G小时服务,自      辶《

′
●s】

理老人每人每月不少于 3小时服务 ;
(2)服务类社会救助政府购买服务,包括 :

①失能、失智人员,服务要求为其中分散特困对象每人每月不少

于钥 小时服务,其他对象每人每月不少于 12小时服务 ,

②半失能人员,服务要求为其中分散特困对象每人每月不少于
剐
拶纽褙
t饕
爨逡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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梨搡人每月不少于4  珥

小时服务,其他对象每人每月不少于 l小时服务 ;
(3)重度残疾人护理服务,服务要求为每人每月不少于 4次上门      J

服务;               R等
确定其他服务内容及要      筵(0根据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文件和要Σ



求。

2、 具体服务目标

本合同服务目标为除重度残疾人护理服务服务对象外,本合同中

其他各项服务服务对象中sO周岁以上老年人总人数达本镇GO周 岁以

上老年人总人数的 26%。

(D本镇 sO周 岁以上老年人总人数按 12sO0人预估,⒛%为 32"
人 ;

(2)除重度残疾人护理服务服务对象外,本合同中其他各项服务
服务对象中 GO周岁以上老年人不重复计算人数 ;
(3)除重度残疾人护理服务服务对象外,本合同中其他各项服务

服务对象中 GO周岁以上老年人总人数不足 32⒛ 人的部分,通过 Go
至 79周岁老年人居家上门服务服务对象补足 ;
(0综合考虑服务对象死亡、外出、就医等无法服务的情况,实

际服务人数可略低于目标数,但不应低于 3100人 ;

(⑴ 如乙方因非甲方要求的原因,服务人数超出”⒛人,超出部
分,不予结算。
3、 具体服务对象及预估人数
(D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服务对象,预估人数为 29gO人 ,包括 :

①gO周岁以上老年人照护服务服务对象,人数为动态数据,具
体服务人数根据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指导文件和要求等,结合本镇 SO
周岁以上老年人实际人数和享受其他服务人数确定,预估人数为 21OO

人 ,

②sO至 ⒛周岁老年人居家上门服务服务对象,人数为动态数据 ,

具体服务人数根据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指导文件和要求等,结合本合同

服务目标和享受其他服务人数确定,优先服务甲方要求的重点服务对

象,预估人数为 755人 ,

③政府养老扶助对象照护服务服务对象,人数为动态数据,具体
服务人数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批准人数为准,预估人数为 135人 ,包

括失能老人,预估人数为 15人 ,半失能老人,预估人数为⒛人,自
理老人,预估人数为 100人 ;

(2)服务类社会救助政府购买服务服务对象,人数为动态数据 ,
具体服务人数根据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指导文件和要求等,结合本镇有

服务需求的低收入人口实际人数和享受其他服务人数确定,服务对象

需个人申请,经审核通过后,方可开展服务,预估人数为 260人 ,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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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 :

C失能、失智人员,暂不开展此服务,后期具体根据上级业务主
管部门指导文件和要求确定,暂不预估人数 ,

②半失能人员,暂不开展此服务,后期具体根据上级业务主管部

门指导文件和要求确定,暂不预估人数 ,

③全自理人员,预估人数为⒛0人 ;

(3l重度残疾人护理服务服务对象,为享受 “残疾人两项补贴”

中
“
重度残疾人护理服务

”
的对象,人数为动态数据,具体服务人数

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批准人数为准,预估为 10人。
4、 关于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相关政策调整

如遇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相关政策调整,则本合同根据上级业务主

管部门相关政策进行相应调整,具体如下 :
(1)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相关政策调整,但不影响本合同各服务项

目履行的,甲 乙双方应根据相关政策调整情况,结合本合同服务目标 ,

对服务内容、要求、对象、人数等事项进行协商调整,并根据协商结
果,签订补充合同,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,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

有同等法律效力 ;
(⒇ 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相关政策调整,造成本合同部分服务项目

无法履行的,甲乙双方应根据相关政策调整情况,终止本合同无法履

行的部分服务项目的履行,并结合本合同服务目标,对本合同其他部

分服务项目的服务内容、要求、对象、人数等事项进行协商调整,根

据协商结果,签订补充合同,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,补充合同与
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;
(3)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相关政策调整,造成本合同各服务项目均

无法履行的,甲 乙双方终止本合同的履行。

第二条 合同价款

本合同项下服务总价款为贰佰捌拾柒万玖仟零壹拾元整 (大写 )

人民币 (￥ 28⒛ 010。 00),此总价款为预估价,实际结算时,根据服
务单价和实际服务数量据实结算。

1、 服务单价
(1)居家养老上门服务

①SO周岁以上老年人照护服务,服务单价为⒛。⒛元/次 ,

②sO至 ⒛周岁老年人居家上门服务,服务单价为 30。 ⒛元/次 ,

③政府养老扶助对象照护服务,其中失能老人 ,服务单价为 30。 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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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小时,半失能老人,服务单价为 3O。 ⒛元/小时,自理老人,服务
单价为 30。 ⒃元/次 ;

(2)服务类社会救助政府购买服务

①失能、失智人员,服务单价为 30.50元/小时 ,

②半失能人员,服务单价为 SO。 ⒛元/小时 ,

③全自理人员,服务单价为 30。 sO元/次 ;
(3)重度残疾人护理服务,服务单价为 100元/次。
2、 实际服务数量计算
(D居家养老上门服务

①SO周岁以上老年人照护服务,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确定的人
数和次数、时长为准 ,

②GO至 ⒛周岁老年人居家上门服务,服务时长大于 1小时的服
务计算 1次实际服务次数,每名服务对象每月最多计算 1次实际服务

次数,如超出 1次的,超出的次数不予结算,开展 1次实际服务的对

象方可计算 1个服务人数,此服务项目结算服务人数不超过 32⒛ 人
减去除重度残疾人护理服务外其他各项服务服务对象中 GO周岁以上

老年人人数的结果,如超出的,超出的人数及相应的服务次数不予结

算,此服务项目服务人数及次数结合服务平台数据和其他服务项目服    ∵
`务数据逐月计算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不

③政府养老扶助对象照护服务,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确定的人数    / 飞
和次数、时长为准 ;
(2)服务类社会救助政府购买服务

①失能、失智人员,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确定的人数和次数、时     //
长为准 ,

②半失能人员,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确定的人数和次数、时长为

准 ,

③全自理人员,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确定的人数和次数、时长为

准 ;

(3)重度残疾人护理服务,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确定的人数和次
数、时长为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′

3、 本合同总价款包含完成本服务项目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、支     锟
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国家强制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资金,以及供应商认     /

`为需要的其他费用等。

第三条 合同期限                     瓜
丿



合同期限为:⒛⒛ 年 1月 至⒛⒛ 年 12月 ,如遇上级业务主管
部门相关政策调整,造成本合同部分或全部服务项目无法履行,则根

据相关政策,终止相关部分或全部服务项目的履行。

因考虑到本合同各项服务有延续性及招投标、交接等手续造成的

延时,故双方约定 :
1、 在乙方完全接手开展本合同各项服务前,本合同各项服务由

上年度各项服务的承接方继续开展服务至乙方完全接手各项服务,费

用由乙方按本合同的服务单价据实结算后,与上年度各项服务的承接

方根据本年度服务数量和本合同服务单价据实结算。

2、 在下年度各项服务的承接方完全接手开展下年度各项服务前 ,

下年度各项服务由乙方继续开展服务至下年度各项服务的承接方完

全接手各项服务,费用由下年度各项服务的承接方按下年度合同的服

务单价据实结算后,与乙方根据下年度服务数量和下年度合同服务单

价据实结算。

第四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

关于阝ZC司⒛11⒏ZZ卩乇⒛25刊070号招标文件、供应商响应文

件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相关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

组成部分,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五条 权利保证

1、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该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

提出侵犯其专利权、版权、商标权或其他权利的起诉。一旦出现侵权 ,

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。

2、 乙方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中的人身安全、服务对象在接受服

务过程中由乙方工作人员导致的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
3、 乙方对服务对象的资料有保密义务,不得将服务对象的资料

透露给与开展服务工作无关的单位和个人。一旦出现泄密,乙方应承

担全部责任。

第六条 质量保证

1、 乙方提供的服务质量应当符合采购文件的约定,以及乙方的

承诺。

2、 乙方应按照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要求开展服务,确保服务质量。

第七条 验收评估

1、 除 GO至 79周岁老年人居家上门服务外,本合同中其他各项
服务的验收评估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验收评估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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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GO至 79周岁老年人居家上门服务的验收评估,经甲乙双方
协商制定验收评估办法,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,甲方工作人员或

甲方委托的第三方机构按照验收评估办法对乙方的服务开展验收评

估,验收评估结果与 sO至 79周岁老年人居家上门服务费用挂钩。

第八条 合同款支付

1、 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。

2、 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甲方自行支付,乙方向甲方开具收

款票据。

3、 付款条件 :

(D除 60至 79周岁老年人居家上门服务外,本合同中其他各项
服务的服务费用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下发拨款文件并拨付款项后支

付 ;
(2)sO至 ⒛ 周岁老年人居家上门服务的服务费用,在验收评估

后支付 ;
(ω付款前,乙方须提供等额发票,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 ;
(ω 因财政审批导致的延迟支付,甲方不承担延迟支付的违约责

任 ;
(5)己支付的服务费用,如需追回,乙方应及时退回。

第九条 违约责任

1、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、人数和质量标准提供服务,但未
给甲方造成损失的,甲方可要求乙方整改,乙方在双方协定期限内达

到甲方认定的人数和质量标准后,甲方应据实结算支付相应的服务费

用;否则,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。
2、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、人数和质量标准提供服务,给甲

方造成损失的,甲方可要求乙方按实赔偿,并要求乙方整改,乙方在

双方协定期限内达到甲方认定的人数和质量标准后,甲方应据实结算

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;因 乙方服务的时间、人数和质量问题导致甲方

无法实现合同服务目标的,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
3、 乙方每月提供服务的对象中,除重度残疾人护理服务服务对
象外,本合同中其他各项服务服务对象中 sO周岁以上老年人总人数
不应少于 31OO人 ,每少 1人 ,从 sO至 ⒛周岁老年人居家上门服务
服务费用中扣除 30.50元 ,直至当月 GO至 79周岁老年人居家上门服

务服务费用扣完为止 ;

4、 乙方无正当理由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,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,



且三年内乙方不得参与甲方本项目及相关项目的竞标。

第十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

l。 除 《政府采购法》第 50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,本合同一经
签订,甲 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、中止或终止合同。

2.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

外,甲 乙双方不得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。

第十一条 合同的转让

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。

第十二条 争议的解决

1、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,甲 、乙双方应

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,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,则采取以下第 (2)

种方式解决争议 :

(1)向 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;

(2)向南京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。

如没有约定,默认采取第 (2)种方式解决争议。
2、 在诉讼或仲裁期间,本合同应继续履行。

第十三条 诚实信用

乙方应该诚实信用,严格按照招标 (采购)文件要求和投标 (响

应)承诺履行合同,不向甲方进行商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。

第十四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

1、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2、 本合同一式四份,甲 乙双方各执二份。

3、 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。

甲方 (采购

代表人 :

电话 :

开户银行 :

账号 :

乙方

代表

电话

开户

账号
h
u
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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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供

人


